关于各校上报通用技术学科任课教师的通知

各普通高中学校及局属职业中学：

        为迎接2005年我市全体普通高中学校全面进入新课标实施阶段，做好高中通用技术科目的师资建设工作，请各普通高中学校及局属职业中学确定1~3名负责通用技术科目教学的教师，并将教师名单于2004年10月20日之前报送常州市教研室朱世周老师，以便我室下一步开展高中新课标各学习领域及科目的师资培训工作。谢谢合作！

常州市教育局教研室

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

学校名称：

	教师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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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龄
	职称
	所修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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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盖章

